
中共辽宁省注册

会计师协会委员会

                                                                                     

关于参加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
创先争优活动交流推进会的通知
会计师事务所党委（党总支）：

财政部将于2010年6月25日上午9：00-11：40召开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交流推进会。为做好我省参加会议的组织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会议内容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中央创先争优活

动领导小组和财政部谢旭人部长有关指示精神，交流创先争优活动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对创先争优活动进行广泛动员部署和推进。

二、参加人员
省财政厅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成员、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党委委员、会计师事务所党员代表。

由于全省各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正在参加省协会党委举办的党建工作培训班和经验交流会，无法参加本次会议，因此要求沈阳地区各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选派一名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三、会议方式和地点
会议采取电视电话会议方式举行，我省在沈阳设立分会场。
会场具体地址：沈阳联通中山区局B座二楼1号会议室

（沈阳市和平区八经街五号，八一公园南门）
    联系电话：024――22701542

四、会务联系
本次会议参会人员由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沈阳分会负责安排落实。
联系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沈阳分会  张晓燕

联系电话：22849772
四、回执反馈

请沈阳地区各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将参会人员名单于6月23日上午11点前反馈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沈阳分会。   

                 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委员会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此页无正文）
报：省社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指导小组、省财政厅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成员、财政厅机关党委。
送：各市财政局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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